
2019年11月14日 星期四

责编 朱忱飞 美编 朱忱飞卫生监督4 YIYAO WEISHENG BAO

■放射卫生监督问答

●思考与建议●案卷评析

●案情回顾

（材料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本报记者杨冬冬整理）

小棉签牵出
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案

近日，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市卫生计生监督局等相关负责人对获嘉县医疗机构进行了暗访。针对暗访中
发现的问题，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已反馈至当地卫生计生监督局，要求对违法行为严格查处，确保整改落实到
位。 孙修勇 田大庆/摄

2018年6月19日，某市卫生
监督员依法对某医院进行检查，
现场发现该院感染性疾病科使
用的手消毒液已经过期；该院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生活垃圾桶内
混有棉签。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下达了卫
生监督意见书，责令其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

该案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受
理立案。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员
依法对该院授权委托人、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李某、感染性
疾病科医师桑某进行调查询问
并对照片证据进行确认，核实该
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生活垃圾
桶内的棉签为该科工作人员诊
疗结束后丢置的，并随着生活垃

圾处理了。综合现场及调查情
况，确认该院存在以下违法事
实：将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的
行为，违反了《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该
院感染性疾病科使用过期的手
消毒液，未执行《医院消毒卫生
标准》中“不应使用过期、失效的
消毒剂”的规定，违反了《消毒管
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该案于 2018 年 7 月 6 日调
查终结。经合议和法制审核后，
该市卫生行政部门结合某省“卫

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适
用规则等相关制度的相关规定，
对于该院将医疗废物混入生活
垃圾的行为，依据《医疗废物管
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的规
定，给予当事人警告并罚款人民
币 6000 元的行政处罚；该院感
染性疾病科使用过期的手消毒
液，未执行《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的规定，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
四十一条的规定，给予当事人罚
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

2018年8月1日，该市卫生

行政部门对该医院下达了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同时告知其
陈述申辩权利。当事人放弃陈
述和申辩。2018 年８月 14 日，
对该单位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当事人于2018年8月28日
自觉履行了行政处罚。2018年
9月13日，卫生监督员对该院进
行回访检查，发现其感染性疾病
科使用的手消毒剂已标注日期
且在有效期内，儿科重症监护室
医疗废物处置规范，已整改，该
案结案。

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

该案的办案人员对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及感染性疾病科医师进
行询问，并确认了照片证据，同时通过对医院受委托人进行询问，再
次确定人员身份和照片证据，从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违法事实认
定清楚。

适用法律准确，处罚恰当

该案中儿科重症监护室将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的行为，违反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禁止在运送过程中丢
弃医疗废物；禁止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
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
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某省“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
标准”及适用规则等相关制度的相关规定，该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
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处罚标准为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7000 元
以下的行政处罚，并对当事人给予了警告，同时处6000元的行政处
罚，处罚恰当。

在该案件中对于照片证据的拍摄存在瑕疵，在感染性疾病科只拍取了过期手消毒液
的具体位置和瓶身显示的有效期，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只拍取生活垃圾桶和桶内混放的
已使用过的棉签，没有拍取其所处的环境和周围情况，不能很完整地显示照片证据情况，
存在不足。这种情况在卫生监督执法的照片取证中会存在。卫生监督员在照片取证中往
往只注重局部照片的取证，对其所处环境容易忽视，建议对卫生监督员加强在执法中照片
证据拍摄方面的培训。

该案中涉案的科室儿科重症监护室和感染性疾病科，均是医院感染防控重点部门；医
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应更强，更应该严格执行医院感染消毒隔离制度。儿科重症监护室发
生了将已使用过的棉签混入生活垃圾这种情况，说明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较差；感染性疾
病科接触诊治的都是一些疑似传染性疾病，如呼吸道疾病或肠道疾病等，这个地方的消毒
应该更严格，手消毒更是重中之重，被发现存在使用过期手消毒液的情况，危险性较大。
该案对于感染防控重点部门发生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能更好地起到教育警示作用。建
议一方面医疗机构应加强医务人员感染防控消毒隔离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责
任意识，增强其自律性；另一方面管理部门加强对感染防控重点部门的监管，多检查，多督
促，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程瑞军 宋 波）10月30日
至11月1日，泌阳县卫生健康体
育委员会迎来了由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处一行 9
人组成的卫生监督机构规范化
建设工作调研组。

调研组按照《河南省示范监
督机构标准》要求，对泌阳县卫
生监督所在组织管理、基础建
设、人才队伍、业务工作、投诉受
理、宣传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了解。副县
长侯杰向调研组详细汇报了创
建情况。泌阳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创建工作，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市、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
大力支持，加强业务指导；县卫

生计生监督所在“九室一中心”
规范化建设、监督队伍规范管
理、案卷质量、信息报告、新闻宣
传等方面，受到了调研组的肯
定。同时，调研组要求卫生监督
机构以此次创建为契机，以点带
面，建立各项卫生监督工作长效
机制，持续加强卫生监督执法体
系建设，全面提升卫生执法能力
和服务水平。

泌阳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
会主任徐安军说，通过创建省
级规范化监督机构，全面提高
了泌阳县的卫生监督工作水
平，下一步将继续加大投入力
度，补足短板，上下齐心，深化
创建工作，提高监督管理水平，
把规范化建设推向新高度。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吴
向东）10月30日，新县组织举办新县
依法行政暨行政执法人员业务培训
班。培训旨在提高全县执法队伍行
政执法能力，强化执法人员依法行政
意识、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服务水
平。新县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人带
领相关股室、二级机构的业务人员参
加了会议。

在培训会上，新县县委常委、副县
长刘秀华说，一要不断提高法治思维，
努力增强依法行政能力。要严格执行
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持续做好行政复
议和行政应诉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靠法。二要不断加强制
度建设，逐步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坚
持政府议事各项制度，健全决策责任
追究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履职规范。
三要强化行政执法监督，不断规范行
政执法行为。全面梳理行政执法权责
事项，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
资格管理制度，严格规范文件审查制
度，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切实维护群众
权益、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秩序。

在会上，信阳市司法局党组成
员、副书记、副局长张锡江详细解读了关于推进依法
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通过学习，
新县卫生健康委相关股室、二级机构业务人员的法制
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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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
生审查管理规定》，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按照可能产生的放射性
危害程度与诊疗风险分为危害
严重和危害一般两类。危害严
重类的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包括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装置、医用加
速器、质子治疗装置、重离子治

疗装置、钴-60 治疗机、中子治
疗装置与后装治疗机等放射治
疗设施；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
显像装置（PET）与单光子发射
计算机断层显像装置（SPECT）
的核医学设施以及使用放射性
药物进行治疗的核医学设施。
其他放射诊疗建设项目为危害

一般类。国家对危害严重类的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和控制效
果评价报告，实行专家审查制
度；危害一般类的放射诊疗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
价报告是否需要专家评审，由省
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健康委员

会）确定。卫生部和省级卫生行
政部门分别建立国家和省级专
家库。

承担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的放
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组织 5 名
以上专家对放射诊疗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

告进行评审，即对报告进行技术
审查，其中从放射卫生技术评审
专家库抽取的专家数不少于专
家总数的3/5。对危害严重类的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中立体定向
放射治疗装置、质子治疗装置、
重离子治疗装置、中子治疗装置
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装置（PET）等项目预评价报告
的评审，从国家级放射卫生技术
评审专家库中抽取的专家不少
于专家总数的2/5。

危害严重类的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控
制效果评价报告评审由卫生行
政部门组织进行，但专家评审的

具体要求，如专家人数多少、是
否需要在专家库中抽取以及抽
取的专家人数的比例等没有明
确规定，可参照放射诊疗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
报告评审要求组织进行，各省有
规定的除外。

（据《放射卫生监督问答》）

危害严重类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
预评价报告和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评审要求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放射诊
疗工作场所建筑布局的原则，一
是保证开展放射诊疗工作所涉及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本身及
使用过程的安全，二是应考虑整
个诊疗过程的方便。《电离辐射防
护 与 辐 射 源 安 全 基 本 标 准》
（GB18871-2002）的规定，放射诊

疗场所的选址应考虑周围地区、
周围场所、邻室以及人员的辐射
防护和安全。放射诊疗工作场所
工作布局的基本原则——辐射工
作场所应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
一般来说，放射诊疗场所设置在
独立的建筑内或设置在建筑物底
层的一端，避开人员密集区和主

要通道，以保证放射诊疗场所及
邻室的辐射安全。

依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 安 全 基 本 标 准》（GB18871-
2002）以及国家相关职业卫生标
准要求，放射诊疗场所应分控制
区和监督区，应合理安排和布局，
放射诊疗装置控制室与机房分

离；装置辅助机械、电器、水冷设
备，凡是可以与装置分离的，应尽
可能设置于机房外；直接与机房
相连的装置的控制室和其他居留
因子较大的用室，应尽可能避开
有用线束直接照射到的区域。低
能（俗称深部或浅层）X射线治疗
装置的治疗机房可不设迷路。γ

刀治疗装置的治疗机房，根据场
所空间和环境条件，确定是否选
用迷路。其他治疗机房应设置迷
路。

各类放射诊疗项目场所具体
设置和布局按照相应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卫生防护标准）规定执
行，如《后装γ源近距离治疗卫生

防护标准》（GBZ121-2002）规定，
治疗室必须和准备室、控制室分
开设置；《医用γ射束远距治疗防
护与安全标准》（GBZ161-2004）
规定，治疗室须与控制室、检查
室、候诊室等辅助设施相互分开、
合理布局；《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
防护标准》（GBZ120-2006）规定，

临床核医学诊疗场所应合理布
局，如一端为放射性物质贮存室，
依次为给药室、候诊室、检查室、
治疗室等；临床诊断用药室与检
查室分开设置；候诊室应该靠近
给药室和检查室，宜有受检者专
用厕所等。

（据《放射卫生监督问答》）

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布局要求

近日，有媒体报道郑州一女子经朋
友介绍，在私设于一家居民楼的美容会
所做了漂唇服务。结果嘴唇一直肿胀
出血不止，该女子无奈之下只能去正规
医院整形美容科就诊……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大家对于美的追求与日俱增；
消费观念的改变直接刺激着美容市场
的快速生长。而当正规整形医生的成
长条件限制与过量的市场需求形成反
差时，无证整形医生、无证医疗美容机
构悄然而生。

何谓医疗美容？根据《医疗美容服
务管理办法》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
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
伤性或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
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与再
塑。

受到获利较大等因素影响，目前仍
有不少非法医疗美容机构铤而走险，仍
有不少生活美容机构违规开展医疗美
容项目。这些非法医疗美容机构的技
师大都没有资质，仅凭在培训机构的几
天“速成课”，摇身一变，便成了替消费
者开刀、注射的“美容专家”。由于兼具
医疗属性，医疗美容一旦处理不当，不
仅无法“变美”，还可能危害生命，让微
整形变成“危”整形。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一定要理
智先行。若任由一些非法医疗美容机
构的触角继续延伸下去，那么未来必将
会有更多的消费者自己为“美”买单；行
业内部的鱼龙混杂，也将对整个医疗美
容行业发展产生反作用力，甚至阻碍正
规医疗美容行业的有序发展。因此，给
非法医疗美容“动动刀”，上一节生动的

“普法课”，不仅势在必行，更迫在眉睫。
要整顿行业乱象，还需要消费者自

身、医疗美容行业和社会监管三方面携
手共进。首先，就消费者自身而言，要
先擦亮双眼，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美
容机构，仔细询问、核对相关整形医生
的资质，在确定相关机构、人员具有完
整正规的资质条件后，再进行后续相关
项目；其次，对于医疗美容行业从业者
而言，要注意不能逾越法律红线，只有
取得相关医疗美容资质后，方可为他人
实施相关美容项目，切莫为图一时利益
而害人害己。

此外，还需要执法部门重拳出击，严格监管。首先，
要坚持长效化、常态化治理，在定期开展行业专项整治
行动的同时，对于无证医疗美容机构和个人，一经举报
便要依法惩处；其次，卫生监督机构与公安、工商等机构
之间要加大联合执法力度，让非法医疗美容机构无立身
之地，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相关权益，莫让微整形变成

“危”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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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县加强
卫生监督机构规范化建设


